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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概述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和方法论观点，然后，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证明弗里德曼关

于“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前提或假设的真实性”的论点的合理性，最后对弗里德曼的批判者提出的诘难

进行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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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创始人，他的基本思想为：极端强调经济生活

中的人的自由，及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政策决

策人的个人专政。他坚信资本主义具有在可以忍受的失业条件下稳定发展的巨大功能。 

在经济学理论上，他十分强调经济科学的实证性质，认为一个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和有

用，并不在于据以推导出理论结论的前提或假设是否完全符合现实，而在于最后结论与观察

到的事实的协调一致。即倘若结论是真实的则假设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从而假设的任何可能

虚拟性也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名之为“经济学假设的虚拟性”论题。

反对派萨谬尔森有意贬之为“F—曲解”。弗里德曼方法论立场是建立在工具主义的基础之

上的。一个理论的预言成功，永远是一个对理论有利的充分证据，对理论的作用的这种观点，

被称为“工具主义”。他认为，理论乃是（合乎逻辑地）产生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或成功

的）预言或结论的方便和有用的方法。 

工具主义也称实验主义，这个名称最早是由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用于其实用主义哲学

学说的简称。“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思想和实际、心理和生理的区别只是经验内部的区别

的概念，科学规律和理论都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仅仅是帮助人认识真理经验、适应环境

的工具或手段，是‘分析情势的钥匙’，‘行动的纲领’。他们主张用这种抽象的脱离客观实

在的手段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①工具主义只是寻求有用结论，并不关心求真。 

工具主义关注充分性，仅仅关注即刻的成功，倘若结论是真实的，则假设即使是虚假的

也并无妨碍。对于工具主义者来说，选择一项假说，乃是因为它在生产真实预言方面是成功

的，假说和理论是被视为实现成功的预言的工具。工具主义者只关注从任何理论推出的结论

的效用，假设是否真实，这对于结论的效用来说无关紧要，即工具等于效用等于不必真。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一个工具主义者，他曾经说：“那些真正重要且伟大的假

说所具有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不十分清楚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来

说，某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超脱现实。”②  

二 
在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工具主义的是非对错的哲学问题，只是从逻辑的视角就它提出的



“结论真实，可以不管前提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进行细致分析。 

我们知道，对于什么是逻辑，即逻辑的定义，不同的学者还有不同的理解，大致说来

有以下三种： 

1“形式逻辑是一门以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一些简单的逻辑

方法的科学。”③ 

2“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同时也研究一些认识现实的简单

的逻辑方法”④ 

3“形式逻辑就是从形式方面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⑤ 

尽管形式逻辑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其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明确地指出了形式逻辑

是以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逻辑就是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前提的真实

与否，只凭逻辑形式无法判定，必然会涉及到内容，这不是逻辑所关注的，也就是说，逻辑

所研究的只是思维的形式，而前提的内容真实与否却是事实问题，不属于逻辑问题。 

弗里德曼于 1953 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提出“工具主义”方法论，认为假

设的非现实性无关紧要，检验只能指向理论的预测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只用关注结论的正

确与否，不用关心前提的真实。这是符合逻辑的只管形式、不管内容的规定的。 

从逻辑的形式上来说，前提不真实，结论也可正确，例如：“凡蛇都是有毒的，蝮蛇是

蛇，所以，蝮蛇是有毒的。”我们都知道，蝮蛇是有毒的，所以此结论是正确的，但前提“凡

蛇都是有毒的”是错误的。正如博兰所说的：“归真推理法是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

真实性。另一方面，归谬推理法则是从结论到一项或多项假设、向后‘传递’不真实性。”

“真实性不能向后‘传递’，而虚假性则不能向前‘传递’。”⑥需要说明的是，博兰的归真推

理法(modus ponens)指的是逻辑上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归谬推理法(modus 
tollens)指的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所谓的“向前”，指的是沿着推理的前进方

向，“向后”指的是逆着推理的前进方向。我们知道，要说明假言判断作为一种真值形式来

看，它的真假与假言判断的前后件的真假是密切相关的，即假言判断的真假取决于前后件的

真假。博兰的意思是说，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规则只能是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

就要否定前件；否定前件不能必然否定后件，同样，肯定后件也不能必然肯定前件。即在假

言判断中，前件是后件的充分条件，当有前件的情况出现时，就必有后件的情况出现，前件

不出现，后件不一定不出现。若借用《墨经》的表达方式就有：“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真值情况如以下真值表所示：（其中 T 代表逻辑真，F 代表逻辑假。） 

 

p     q     p→q 

T     T       T 

T     F       F 

F     T       T 

F     F       T 

 

通过真值表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看出：在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中，只能“肯定前件，而

肯定后件；否定后件，而否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或者“否定前件，而

否定后件”。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后者也作为逻辑推理规则呢？ 

假如把肯定后件式或否定前件式当作正确的式，那就会造成演绎理论的根本性混乱，



演绎理论本是必然的推演出结论的，把可能的肯定后件式或可能的否定前件式也算做正确的

式，不是得不出结论，而是不能必然地得出结论，只能得出可能的结论。这是把或然性的推

演当作演绎，这样是对演绎理论的带根本性的破坏。 

再说，由“肯定后件”不能必然推出“肯定前件”。在逻辑中，蕴涵式可以看作浓缩的

推理。比如，在“如果 p，那么 q”中，以“p 且非 p”代替 p，以“q 或者非 q”代替 q，于

是得到：“如果 p 且非 p，那么，q 或非 q”。这个式的前件假而后件真，因此，作为蕴涵式

是成立的。它以浓缩的方式表明了，推理由假前提到真结论的可能性。反之，如果肯定后件，

就得出“p 且非 p”真这一结论，但这一结论违反了矛盾律，是错误的。与此相应的蕴涵式

以及推理则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在假言判断中，前件和后件之间的蕴涵关系是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呢？我们说不是。

因果关系不等于蕴涵关系。例如，如果物体受到摩擦，它就会发热。物体受到摩擦是因，发

热是果，但无论如何我们仅根据“物体受到摩擦”，不加上其他判断作前提，是推不出“物

体发热”来的，所以，前后件有蕴涵关系，不见得就是因果关系。 

前提不真实，结论可以无误吗？前提真实，推理形式错误，结论可能正确吗？亚里士多

德认为，在一个正确的三段论中，当前提真实时，结论必然正确；当前提虚假时，结论可能

正确。当结论虚假时，前提之一或者全部必然虚假；当结论正确时，前提之一或全部不必然

是真实的。下面我们就三段论的一些规则进行探讨： 

就以上面的例子为例，我们进行说明。比如说，“凡蛇都是有毒的，蝮蛇是蛇，所以，

蝮蛇是有毒的。”这个三段论的形式为：MAP，SAM，所以，SAP。按三段论的项的周延情

况来分析，项的周延的规则为：“主项的周延情况为：全称周延，特称不周延。谓项的周延

情况为：否定周延，肯定不周延。”通过分析，大前提：M 周延，P 不周延。小前提：S 周

延，M 不周延。在结论中，S 周延，P 不周延，也不存在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周延

的。没有违反三段论的任何规则。所以形式是正确的。这种形式属于三段论的格中的第一格，

形式为： 

M——P 

S——M 

S——P 

我们知道，三段论第一格大前提是全称，小前提是肯定，它常用来证明或反驳某种

论断的正确性。因此，三段论中前提真实而形式不正确，结论是否正确是不依赖于前提

的。 

下面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所有金属都是可塑的， 

所有的铜都是可塑的， 

所以，所有的铜都是金属。 

它的形式为：PAM，SAM，所以，SAP。中项 M 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都是谓项，

通过以上的规则，我们知道，肯定的谓项不周延，所以，中项在前提中一次都不周延，

这不符合三段论的规则“中项在前提中必须周延一次”的规则。所以形式是错误的。那

么，我们看出，在这个推论中，前提是符合事实的，虽然推理过程违反了规则，结论还

是正确的。 

这就是说，前提虚假，推理规则正确，结论可能正确，同样，前提真实，推理形



式不正确，结论也可能正确，所以说，结论的正确性，并不是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的。

也就是说，推理形式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前提具体内容的真假。 

演绎推理中“正确的推理”指的是形式正确的推理，即合乎逻辑的推理，逻辑上

的正确性是指由前提推出结论时，推理形式符合推理的公理和规则。形式逻辑所研究的

是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则，它主要是表述论证的工具，因此，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只管形

式是否正确，而不涉及前提内容是否真实（后者只是一个事实问题）。 

一个理论结论要保证无误，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前提真实，第二，推理

形式正确。”逻辑只提供推理规则，保证推导过程的正确性，但不能保证前提的真实。

而对于一种理论来说，理论假说思想或核心一旦确定，其后的推理过程则完全是一种逻

辑推理过程。前提真实，并且形式正确的推理，才能必然地得出正确的结论，前提不真

实或者形式不正确的推理，都不能保证必然地得出无误的结论。根据模态逻辑的对当关

系推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根据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推理 “不

必然”与“可能”是矛盾关系，而我们知道矛盾关系，既不可同真又不可同假，因此，

“不必然得出正确的结论”，可逻辑地推出“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结论的正确

性不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 

对于一个理论假说来说，对于出现的异常情况又如何处理呢？根据拉卡托斯的研

究纲领方法论来讲，出现异常情况，有可能是核心假说有问题，也有可能是辅助假说有

问题，有时需要彻底抛弃整个理论假说，有时不用触动理论的内核，只需要修改理论假

说的保护带就可以了。那么在逻辑上我们怎么分析呢？ 

在一个理论假说中，可能会出现新情况，我们用ｑ表示新情况，用ｐ来表示提出

的假说，那么以假说ｐ来说明事实ｑ，则是：“如果ｐ，那么 q”，即从假说 p 可推导出

事实命题 q，由此可见，提出假说是个逆演绎的过程，形式为： 

如果 p，则 q 

                                     q    

所以，p 

由于可用以解释事实的 q 的理论通常不是唯一的，也就是说，q 既可以由 p1 引伸出来，也可

以由 p2 引伸出来。结论 p 是或然的。通常把这种只给与一定程度支持的叫做“确证”，确证

具有程度的差别。如果 q 是对未知事实的新颖预见并被证实，那么假说 p 就取得了高强度的

支持，有了较大的确证。但是，它再作修改或补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被新事实推翻的可

能性也依然存在。因为每个时代的实践活动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倘若结论假，论证过程正确，则假设前提不能全真。但不是必假，如果假设是多个，则

更不能断定其中一个必假，合取的逻辑值是假，只能断定其中一个合取肢是假，不能确切知

道某一个合取肢必然假。合取的形式为 pΧq，如果 pΧq 假，p 或者 q 中至少有一个为假，也

就是说有三种情况符合，第一种，p 假，q 真；第二种，q 假，p 真；第三种，p 和 q 同时为

假。如果 pΧq 假时，就必然判定 p 或者 q 其中之一必定是假的，是不对的，认为此时 p 和 q
都是假的，更是不符合逻辑的。 

以上分别从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三段论推理以及理论假说等方面说明了结论的正确性

不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弗里德曼的“理论的正确性不是完全依赖假设前提的虚拟性”的观

点基本上是符合以上的逻辑要求的。我们认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三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虚拟性”的思想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其中比较著名的批



评者是库普曼斯、罗特维因和萨谬尔森。下面我们就这些批判进行分析。 

库普曼斯说：“从推理逻辑的角度讲，解释是可分离的。只有假设的逻辑内容才是重要

的。”⑦同时认为，理论是可以脱离应用而加以分析的，它主要关心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或

前提的真实性，认为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可观察的前提上的。 

罗特维因自称为“经验主义者”，承认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确定无疑性，认为结论的正确

性只能建立在前提的可证明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对弗里德曼批判最有名的是萨谬尔森，他把弗里德曼的观点贬之为“弗—曲解”

（“F-Twist”）在萨谬尔森看来，“F—曲解”分为两种：“一种是基本的说法，断言一项理论

的种种假定缺乏现实主义与其有效有关，另一种是极端的说法，把实证优点归因于种种不现

实的假定，其理由是一项重要的理论总是用某种复杂的现实本身要简单的模型来进行解释。”
⑧ 

以上几种反对观点，毫无例外地都是反对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的观点，重点也就是反对

他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假设前提的虚拟性”观点的。 

弗里德曼所关切的仅仅是理论或假设的充分性，他容许任何理论甚至只具有“刚够的”

充分性，只要对于待解决的成功预言来说，是充分的就可以了。造成这种分歧的根源是库普

曼斯把解释性的含义和实证的含义二者混淆了，库普曼斯是一个归纳主义者，他把成功地说

明定义为在逻辑上基于可观察的前提。弗里德曼并不认为假设或理论是真理的体现，它们只

是用以产生有用的预言工具，实证的含义并不等同于解释性的含义。而经验主义者不认为归

纳法有问题，而弗里德曼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归纳法是由特殊的前提知识上升到一般知

识的结论的推理，归纳法只是一种或然性推理，结论具有或然性，不能由前提必然地推出结

论。 

对于经济学理论前提而言，有的前提并不是我们不去观察，也并不是我们不想让它真实，

但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复杂社会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

不是我们能够确切把握得住的，我们如果是企业家，我们只能通过对经济形势的预测来实施

我们的经济行为，而绝对不能等到一切条件都具备，等到证明我们的预测正确时，早就贻误

了商机。作为一个政府的经济行为也是一样，我们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掌握的经济预

测材料应该是比较多的了，但制定的计划还不是与现实严重脱节。作为经济活动来说，很难

确定我们的前提的完全真实性，我们只能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出发进行思考，只能

采用理想化、简化模型等手段，构建“虚拟的现实”。 

我们还可以用物理学论据来声援弗里德曼。物理学是严密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理想化

的方法是物理学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之一，物理学没有一个基本原理不是建立在虚拟假设

的基础之上。牛顿的惯性定律以物体不受外力为前提，伽利略的落体定律以绝对真空为条件，

这在真实世界是根本办不到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以没有大小的质点为前提，静电学的库

仑定律以没有大小的点电荷为条件，还有什么理想气体、刚体之类的理论实体，在真实的物

理世界哪能找到这些东西？！可是，人们从未听说过，由于物理学假定了一系列虚假实体，

物理学的推论与预言因此就变得非有效、不可信了。同样道理，经济学假定了具有完全理性、

掌握完全信息的虚拟的理性经济人，而在现实世界谁也不是全智全能的上帝，都只能掌握不

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为什么对物理学允许的事，对经济学就不允许呢？经济学何罪之

有？！ 

通过以上对三段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和理论假说真实性或虚拟性的分析已经知道，结

论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前提的真实性。并且，从逻辑上讲，形式逻辑是管不了大前提的，形

式逻辑也不关心前提的内容真实与否，只关心形式的正确与否。逻辑的功用等于传递真理。

经济学家博兰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博兰认为，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每当你



的全部假设为真实时，则你的全部结论也将为真实的。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

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这是符合逻辑关于充

分条件假言推理的“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的规则的。 

尽管对于工具主义的只关注效用等方面观点，我们持保留态度，但是对于弗里德曼的

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前提或假说的真实性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与逻辑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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